附件2             考核内容
定点服务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取消定点资格，不得承接学校服务，其项目负责人不得再对接学校的其他服务：
（一）年度累计2次以上拒绝承接项目的；
（二）年度累计3次以上项目综合评定不合格的；
（三）在承担项目的过程中损害学校利益、存在违法行为或违反学校相关制度的；
（四）经发现有其他重大违法记录情形的。
工程设计服务单位项目考核表
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设计单位：
	序号
	评价项目
	考核内容
	分值
	评价标准
	合格
	不合格
	备注

	1
	人员
	人员配备及专业性情况
	5
	各专业人员是否根据项目实际情况配齐，项目负责人到位情况是否满足合同、委托书要求
	　
	　
	　

	
	
	
	5
	主要设计人员业务水平
	　
	　
	　

	2
	设计质量
	规范、规定
	5
	执行规范、规定的情况
	　
	　
	　

	
	
	成果质量
	20
	根据下达的设计任务书，（勘察、设计、造价）综合成果的出错率≤10%
	　
	　
	　

	
	
	成果交付
	[bookmark: _GoBack]10
	成果（含设计变更资料）是否按约定的时间及归档要求交付
	　
	　
	　

	3
	设计技术交底
	准备情况
	5
	设计技术交底是否有准备及准备的质量
	　
	　
	　

	
	
	交底质量
	10
	设计技术交底是否满足需要和可行，在交底过程中对提出的问题是否及时回复
	　
	　
	　

	4
	现场服务
	人员安排
	10
	现场服务人员是否能确定现场变更及相关事宜
	　
	　
	　

	
	
	及时性
	20
	是否按响应要求及时到现场，能提出专业性意见。
	　
	　
	　

	
	
	服务态度
	5
	认真、耐心、周到
	　
	　
	　

	5
	其他
	设计效果
	5
	能够满足项目定位，符合设计要求，是否存在过度设计
	　
	　
	　

	6
	合计
	　

	注：评为合格计入满分，不合格按该项目分值一半计分，总分低于75分为综合评定不合格



